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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简化办理市场主体歇业和注销环节涉税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2号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落实《中
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46号，以下简称
《条例》），现对简化办理市场主体歇业、注销环节涉税事项公告如
下：

一、简化市场主体歇业环节的税收报告和纳税申报

（一）市场主体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



件等原因造成经营困难，按照《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办理歇业的，不
需要另行向税务机关报告。

（二）歇业状态的市场主体依法应履行纳税义务、扣缴义务的，可按
如下方式简并所得税申报，且当年度内不再变更。

1.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分支机构的企业，按月申报预缴企业所得税的
，其总机构办理歇业后，总机构及其所有分支机构可自下一季度起调
整为按季预缴申报；仅分支机构办理歇业的，总机构及其所有分支机
构不调整预缴申报期限。

2.未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分支机构的企业，按月申报预缴企业所得税
的，办理歇业后，可自下一季度起调整为按季预缴申报。

3.按月申报预缴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的市场主体办理歇业后，可自下
一季度起调整为按季预缴申报。

（三）歇业状态的市场主体可以选择按次申报缴纳资源税（不含水资
源税）。

二、非正常户歇业期间的纳税申报

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的市场主体，在解除非正常状态之前，歇
业期间不适用上述简化纳税申报方式。

三、简化市场主体注销环节的清税文书办理

（一）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两证整合”改革实施后设立登记的个



体工商户，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简易注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
免于到税务机关办理清税证明：

1.未办理过涉税事宜的；

2.办理过涉税事宜但没有领用、没有申请代开过发票，且没有欠税和
没有其他未办结事项的。

（二）经人民法院裁定强制清算的市场主体，持人民法院终结强制清
算程序的裁定向税务机关申请开具清税文书的，税务机关即时开具。

四、规范纳税服务和税务管理

税务机关要为市场主体享受歇业政策、办理注销涉税事宜提供便利服
务，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制度规定做好税务管理、风险防控工作。

本公告自2022年7月14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22年6月14日

解读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化办理市场主体歇业和注销环节涉税事项
的公告》的解读



一、公告是在什么背景下出台的？

答：2021年8月，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746号，以下简称《条例》），于2022年3月1日正式实
施。《条例》进一步完善市场主体登记制度，对现行各类市场主体登
记管理法律法规进行了系统梳理、整合，将商事制度改革成熟举措法
律化，规定了简易注销程序、增设了歇业制度。

为贯彻落实《条例》，做好市场主体登记与税收业务制度衔接，服务
纳税人，制定本公告。

二、市场主体歇业是否需要向税务机关报告？

答：按照《条例》规定，歇业是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只需按规定向
登记机关办理备案，税务机关不对市场主体歇业设置税务前置条件，
市场主体歇业不需要另行向税务机关报告。

三、市场主体歇业期间在税收业务办理方面主要有哪些特殊政策？

答：市场主体歇业期间可以享受便利化办税政策，同时依法履行纳税
义务、扣缴义务。与正常经营期间相比，市场主体歇业期间在纳税申
报方面适用了更为简便的政策，可以选择按次申报缴纳资源税（不含
水资源税），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可以改为按季预缴申报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市场主体恢复经营的，按歇业前方式办理资源税申报
，可按歇业前期限或继续按季预缴申报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其
中歇业当年恢复经营且已调整预缴申报期的，当年不再变更。

四、非正常户歇业期间纳税申报如何办理？



答：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的市场主体，在解除非正常状态之前
，歇业期间不适用本公告规定的简化纳税申报方式；在解除非正常状
态之后，歇业期间可以适用本公告规定的简化纳税申报方式。

五、“两证整合”后设立的个体工商户申请简易注销时，可免于到税
务机关办理清税证明的条件是什么？

答：长期以来，税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开展企业简易注销改革
，便利市场主体退出。“两证整合”改革实施后设立登记的个体工商
户，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简易注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可免于到税
务机关办理清税证明，直接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办理注销登记：未办
理过涉税事宜的；办理过涉税事宜但没有领用、没有代开过发票，且
没有欠税、没有其他未办结事项的。

六、被人民法院裁定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如何办理清税文书？

答：《条例》规定有关清算组可以持人民法院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裁
定直接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在此情形下，市场主体无需办
理税务注销即可申请办理注销市场主体登记。但实践中，部分市场主
体出于自身的考虑要求开具清税文书。为了满足此类市场主体开具清
税文书的需要，并给基层税务机关提供可遵循的政策依据，在此对相
关政策给予明确：经人民法院裁定强制清算的市场主体，持人民法院
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裁定向税务机关申请开具清税文书的，税务机关
即时开具。

七、按照公告要求，税务机关该如何进行服务和管理？

答：税务机关要为市场主体享受歇业政策、办理注销涉税事宜提供便
利服务，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做好税务管理、风险防控工作。



八、公告何时开始施行？

答：本公告自2022年7月14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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